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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厚街上品皮革有限公司“11·23”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 1 月 11 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收到信

访来信反映 2023 年 11 月 23 日 15 时 52 分许，位于东莞市

厚街镇厚沙路 11 号阿宝工业园的东莞市上品皮革有限公司

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4年 12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厚街上品皮革有限公司“11·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

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

印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

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

《评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东莞市

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

2025年 11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成立评

估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

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

等相关文件、资料，明确《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一）对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的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东莞市上品皮革

有限公司

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导致事故的

发生，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本起事故

只造成 1 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也未超过 300 万元，根据《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安监

总厅政法函〔2014〕136 号）、《广东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事故调查

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函》（粤安监

协调〔2014〕9 号）文件精神，建议不

对其进行事故责任罚款处罚，建议由应

急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

该公司（一）未对货物

搬运过程中的风险进

行识别，未建立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制度；（二）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三）对从

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

育不到位，未针对当简

易升降设备出现突发

状况时应开展的应急

处置措施进行培训教

育。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于2025年 3月 26日对

东莞市上品皮革有限

公司以上违法行为分

别裁量，合并处罚，决

定 给 予 其 处 人 民 币

15000 元（壹万伍仟元

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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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莞市汉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四

十九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的相关规

定，导致事故的发生，对事故负有责任。

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 人受伤，事故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 万元，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

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

复函》（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

于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

函》（粤安监协调〔2014〕9 号）文件

精神，建议不对其进行事故责任罚款处

罚，建议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违法

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25年 4月 29日

决定对东莞市汉祥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给予

处人民币 30000 元（叁

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3 虞**

虞**，作为上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

在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

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等违法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

项的相关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

本起事故只造成 1 人受伤，事故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 万元，根据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

函》（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 号）、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事

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粤安监协调〔2014〕9 号）文件精神，

建议不对其进行事故责任罚款处罚，建

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

进行处理。

虞**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

第（三）项、第（五）

项的规定，东莞市应急

管理局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决定对虞**给予

处人民币 40000 元（肆

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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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缪**

缪**，作为汉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

组织制定简易升降设备出现突发状况

时的应急处置措施，未建立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等

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第（六）

项的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本起

事故只造成 1 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 万元，根据《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

（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 号）、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事

故调查处理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粤安监协调〔2014〕9 号）文件精神，

建议不对其进行事故责任罚款处罚，建

议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处理。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25年 4月 29日

决定对缪**给予处人

民币 25000 元（贰万伍

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5
东莞市永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作为涉事建筑物的出租方，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建议由应急管

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

规定，东莞市应急管理

局于 2025年 3月 17日

决定对东莞市永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给予

处人民币 40000 元（肆

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6
广东山岳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作为设备的生产及安装单位，生

产和安装的简易升降设备结构制作不

符合规定，未配置停层保护装置、防运

行阻碍保护装置和缓冲装置，简易升降

设备的载货平台前后未设置门或围蔽。

建议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寮步分

局依据产品质量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2025 年 1 月 21 日，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寮步分局对广东山岳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初

步核查，该公司涉嫌生

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

标准和要求的产品。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寮步分局已对该公司

立案，截至评估结束，

案件仍在调查中。

（二）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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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东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厚街

分局的分管安

全生产领导

建议由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对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厚街分局的分管安

全生产领导进行约谈，要求加强对简易

升降设备的安全监管工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

工作的副书记何**就

简易升降设备安全监

管工作，对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厚街分

局局长王**进行了专

项约谈，旨在进一步

压实监管责任，强化

安全管控措施。

2
珊美社区负责

人

建议由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对珊

美社区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认真研

究分析辖区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提高

安全监管业务水平，增强安全生产检查

能力，加强摸排工作，对重点监管企业

和安全管理较差的企业增加检查频次。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

副书记何**就辖区安

全生产形势分析及监

管能力提升工作，对

珊美社区党委书记周

**进行了专项约谈。

要求其深入研判辖区

安全生产态势，着力

提升安全监管专业化

水平，强化隐患排查

整治能力，重点加大

对高风险企业及安全

管理薄弱企业的检查

频次与力度，切实筑

牢安全生产防线。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厚街分局

该单位采取“全链条”简易升降设备安全监管策略。2024

年 11 月以来，为全面厘清全镇设备底数，精准掌握简易升

降设备分布及数量情况，组织分局执法人员按片区划分责任

范围，开展分片式专项检查，同步对全镇简易升降设备进行

逐一排查与统计，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起草《厚

街镇社区物业简易升降设备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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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组织开展全镇简易升降设备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

作部署会，要求社区带头将辖区内简易升降设备按时完成整

改，全面降低安全隐患。深化网格协同治理，与镇网格中心

建立“信息互通、隐患共查”机制，将简易升降设备纳入网

格化管理，按社区建立“一设备一档案”，明确网格员巡查

责任，推动监管力量下沉基层末梢，全方位织密特种设备安

全防护网络。目前简易升降设备共有 597台，督促企业主动

更换设备 45 台（更换成简易升降机 22 台，改造成货梯 23

台），拆除违规设备 94 台，有效消除违规载人、安全装置

缺失等重大安全隐患，切实规范简易升降设备使用秩序。

（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

为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有效防范简易升降设备安全

事故，该单位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制定《关于简易升降设备

安全使用指引》，明确设备选型、安装验收、日常维护、应

急处置等全流程技术标准印发至企业；二是开展简易升降设

备的全面排查摸底工作，共排查 309 台符合监管的简易升降

设备，并推动企业建立“一设备一档案”管理制度；三是结

合监管职责，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简易升降设备采取封停或

拆除的处理措施，实行“分类处置、动态清零”。

（三）珊美社区

2024 年 12 月以来，该社区持续深化落实上级关于特种

设备安全专项整治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

向，进一步压紧压实使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

《厚街镇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简易升降设备安全隐患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简易升降设备自查及整改工作指引》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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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前期全面摸排基础上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动

态更新监管台账，对隐患整改情况逐一复核。社区安全员、

网格员加密检查频次，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实施每月不少于

一次的常态化巡查，重点针对简易升降设备使用单位强化责

任约谈和督导执法，同时对违规安装电动葫芦臂等特种设备

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多次上门劝阻并下达《整改通知书》，

要求立即停用并拆除。通过专题培训、现场警示会等形式，

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推动简易升

降设备使用、维保、检验、监督等环节实现更高标准的一体

化、全流程闭环管理。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

理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五、工作建议

（一）强化全链条监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未登记办证设备分类处置，督促合

格设备补办监督检验及使用登记；对自制、土制设备实施封

停或拆除，彻底消除隐患。

（二）深化宣传引导

应急管理部门通过安全警示会、现场宣教等形式，普及

设备风险隐患及操作规范，提升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曝光典

型案例，畅通公众举报渠道，形成社会共治氛围。

（三）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建立跨部门数据互

通平台，定期召开专项会议协调整治进展。




